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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使本校預算之籌劃、擬編、審議、成立及執行，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以財務管理為基礎，提昇資源使用效率，以教學、行政均衡發展為原則，提高辦學績效，進而配合校務行政，提昇經營績效，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依據

(1) 預算法。
(2) 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3)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4)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補充規定。

(5) 本校經費分配原則。

三、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會計室
會辦單位－本校各業務單位

四、作業內容

(1) 各業務單位依據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並採零基預算之精神，檢討計畫之成本效益，釐訂本校下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籌編計畫。

(2) 應依相關先期作業實施要點辦理者：

1. 由人事室提出，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查者：

(1)派員出國計畫及旅費預算表。

(2)增減預算員額。

2. 由總務處提出，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查者：

(1)增購及汰舊換新公務車。

(2)5千萬元以上各項公共工程及各類房屋建築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

3.研發處彙編單價5百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國科會審查。

4.圖資館彙編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及預算，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查。

        5.會計室編製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3份，陳報教育部，副本及附件1份抄送行政院主計處、秘書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財政部。
(3) 本校各行政單位依會計室簽准之概算籌編分辦計畫表，提供次年度收入概估數、支出需求及新增計畫項目資料，供會計室彙編各項概算需求。
(四)經資門有標準者，由會計室依行政院及教育部頒佈共同性費用標準編列，無標準者，參考前3年預決算金額編列。

(五)彙編支出概算額度預估調查表陳報教育部。

(六)編製年度收支概算需求，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七)依教育部匡列基本需求、發展性經費及營建工程補助額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表3份陳報教育部，並以副本及附件1份抄送行政院主計處及財政部審查。

(八)會計室編製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3份，陳報教育部，副本及附件1份抄送行政院秘書處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九)年度概算案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十)依行政院主計處核定數整編成預算案（不含總說明），送各主管單位審查。於教育部彙總系統編製預算報表，作業如下：
1.年度預算及決算資料：

(1)確認上年度預算資料是否存放於系統中。

(2)確認前年度決算資料是否存放於系統中。
2.建立本年度預算資料：
(1)執行「基金管理→1.基金預算分配→5.年度預算作業」填寫當年度1-5類科目預算數（可勾選複製上年度預算資料）。
(2)應填科目：

(資產、負債及淨值：4級科目

(收入：最低層級7級科目

(支出：最低層級7級科目

(3)作業程序：

(印製工作底稿：點選「列印」→「工作底稿」→「預視/列印」→確定。
(將預算金額填於工作底稿，再登錄於系統中，可於瀏覽視窗中直接填入及修改金額。
(在本作業功能僅登錄最低層級7級科目即可。

(點選「基金管理→7.上年度預算資料檔作業」轉入，可將上年度預算資料的科目及金額轉入本年度資料庫中。

(點選「基金管理→8.前年度決算資料檔作業」轉入，可將前年度決算資料的科目及金額轉入本年度資料庫中。

(4)編製報表：
(複製上年度預算報表以供參考，減少作業時間。

(執行「基金管理→B.預算報表→0.轉入上年度預算資料作業」。

(執行「基金管理→B.預算報表」下各功能項目以編製報表。

(列印「預算檢核表」進行檢核作業。

(5)上傳報表至教育部：執行「系統輔助→7.轉出送教育部檔案」。
(6)複製報表：
(將教育部彙總系統預算報表複製至校務基金會計管理系統。
(執行校務基金會計管理系統「系統輔助→C.連結教育部報表彙總系統」。
(十一)依教育部通知印製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含總說明）送各主管單位及立法院審查。
(十二)編製預算案口頭報告。

(十三)依立法院審議結果整編為法定預算，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查。

(十四)依立法院核定之法定預算（立法院未審議通過前，暫按行政院核定數），及本校「經費分配原則」分配各單位次年度預算經費，提「經費及空間分配委員會」審議，簽准後通知各單位執行。

(十五)碩士在職專班每學期學雜費收入出納組通知會計室後，會計室依「碩士在職專班教學經費分配模式」分配各系所經費，簽准後通知各系所執行，經資門額度由系所自行決定。

(十六)依據年度歲出預算分配表每月經常門、每季第二個月資本門分配數，會請出納組開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函請教育部撥款。
(十七)依各單位實際需要編製第一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陳報教育部。

(十八)依各單位執行情形及實際需要編製第二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陳報教育部。
五、注意事項

(1) 年度預(概)算之編製應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為原則。

(2) 為維護學校財務之完整，一切收支均須納入校務基金運作。

(3) 各業務及工作計畫之擬訂，應能顯示本校施政重點，並力求完善。凡有通案規定標準者，均應按規定標準計列；無通案規定標準者，應力求核實計列，並應明列各項計畫數據。

(4) 年度預(概)算陳報時限相當緊迫，且不得延宕，尤以額度核定後原列項目金額必須即時調整。為配合時限並顧及內容正確性各單位在行政運作上必須妥善配合。

(5) 為配合上級機關作業，在預(概)算陳報教育部、行政院期間，若因上級單位考量其他因素必須做適時調節變更原作業方式時，仍應以上級機關之規定為準。

六、工作流程圖
    流程圖如附。

七、相關表單

(一)各類先期計畫審議調查表。
(二)概算籌編分辦計畫表之各類表單。
(三)教育部訂定之「年度概算額度預估調查表」。
(四)行政院訂定之「年度附屬單位預算表」。
(五)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六)本校教學經費流用彙計表。
八、參考資料

無。
歲計業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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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概算案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中華民國88年7月15日訂定


中華民國96年5月30日第3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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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月20日前：編製第一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部。








次年7月20日前：編製第二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部。








12月下旬：1.依立法院審議結果整編為法定預算。


2.分配各單位次年度預算經費。





是





送教育部審核轉報行政院








否





7月中旬：依行政院主計處核定數整編成預算案（不含總說明），送各主管單位審查。





8月下旬：依教育部通知印製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含總說明）送各主管單位及立法院審查。





4月下旬：1.收支概算案送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2.依教育部匡列基本需求額度彙編預算表，並以副本抄送行政院主計處及財政部審查。





1月至3月前先期作業：


(1)出國計畫及旅費預算表


赴大陸地區計畫


增減預算員額


公務車輛新購汰換


設置及應用電腦


5千萬元以上房屋建築


5百萬元以上儀器設備


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





3月中旬：概算額度預估需求調查表報部轉院審議。














1月至2月份：1.依中長程發展計畫釐訂本校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籌編計畫。


2.本校各行政單位依概算籌編分辦計畫表，提供次年度收入概估數、支出需求及新增計畫項目資料，供會計室彙編各項概算需求。





10月上旬：編製預算案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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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每月5日前：依據年度歲出預算分配表會請出納組開立收據，函請教育部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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